
附件4
沈阳市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服务机构考核指标

	考核项目
	序号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标准
	得分

	







1.基础管理
(35分)
	1
	建立机构护理内部管理、护理工作人员管理（含变动情况）、财务结算管理、信息系统管理制度。
	4
	缺少任意一项可靠制度并未按相应管理制度执行的扣1分，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2
	为参保人建立长期护理服务档案。
	3
	缺少档案室扣1分；未建立档案管理规范的，扣2分。服务档案应包含参保人基本情况表，身份证、社保卡、失能等级评估结论书等相关证件复印件、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协议、服务计划确认单等，发现一次档案存储不规范扣1分，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3
	护理机构的服务场所、服务设施、床位配置、与所开展的长期护理服务项目相匹配的情况。
	5
	实地评估服务场所、服务设施、床位配置与所开展的长期护理服务项目能否满足重度失能人员护理需求，不满足扣5分。
	

	
	4
	按规定参加第三方机构组织的政策业务培训情况。
	3
	未按规定参加培训1次的，扣1分，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5
	护理人员业务培训情况。
	4
	每季度应完成护理服务人员全员培训，每少1次季度培训扣1分。
	

	
	6
	护床比/服务人员配备。
	5
	床位数量不低于最低标准要求，护床比/服务人员配备达到定点机构准入标准和要求；护理服务人员需要缴纳职工医保，且与申请定点的服务机构签订劳动合同；各项低于要求1次，扣1分，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7
	重大信息变更备案或一般信息变更告知
	2
	未在规定时间向甲方提交重大信息变更备案或一般信息变更告知的，1次扣1分，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8
	配合第三方机构做好日常监督检查、专项检查、专项稽核的情况。
	4
	不配合第三方机构接受日常监督检查、专项检查、专项稽核的，或稽核过程中提供的材料不规范，发现1次扣2分，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9
	规范经营
	5
	以政策规定范围外的实物或现金方式等不正当方式、手段获客，扰乱市场秩序，发现1次扣1分，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2.服务质量(45分)
	10
	推诿失能人员护理服务。
	6
	推诿失能人员护理服务1次，扣2分，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11
	失能人员护理服务协议签订情况。
	4
	未与失能人员签订护理服务协议1次，扣2分，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12
	
按照《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和标准》制定服务计划并提供护理服务，严格执行护理计划。
	6
	制定的护理服务计划与失能参保人的失能等级或日常状态明显不符、未按失能人员选择的服务计划提供护理服务或未按服务项目及标准完成护理计划1次，扣2分，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13
	加强护理服务质量管理，准确记录护理服务。
	6
	未真实、准确记录护理服务记录并妥善保存备查的，发现1次扣2分，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14
	真实、准确、完整报送长期护理保险相关信息。
	6
	失能人员护理方式、生存状态等情况发生变化，发现1次未在5个工作日内报送的扣2分，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15
	失能人员满意度评价情况。
	5
	未真实、准确完成失能人员满意度评价1次扣1分，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16
	实名制管理的护理人员提供护理情况。
	6
	定点机构指派未纳入系统实名制管理的护理人员为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1次扣2分，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17
	护理安全情况。
	6
	发生一次护理事故并造成严重后果，且乙方承担主要责任的，扣3分，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3.费用结算
(20分)
	18
	失能人员与定点机构费用结算情况。
	5
	定点机构应按规定向失能人员收取费用，未按规定结算费用1次扣1分，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19
	向第三方机构报送相关结算资料。
	5
	定点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向第三方机构报送相关结算资料或结算资料不齐全的1次扣1分，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20
	失能人员自费项目收费情况。
	5
	长期护理保险失能人员自费项目收费标准与本机构其他人员不一致的，一项扣1分，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21
	结算符合业务类别的费用。
	5
	将超出长期护理保险业务类别产生的费用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或将未进行的护理服务项目费用录入系统进行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的，一次扣1分，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合计
	100
	
	


备注：本表一式三份，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第三方机构、护理服务机构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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